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 �编号：临 2014-038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或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张长虹先生关于其股

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张长虹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

19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6%

）与东方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证券

"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6

月

12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5

年

6

月

12

日。

上述质押已在东方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张长虹先生共持有公司股

1,104,792,657

份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58%

。 截止本公告日，张长虹先生

共质押公司股份

30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9%

。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17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调整

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和中国证

券业协会提供的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本公司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对长期停

牌股票按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管理的产品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14

年

6

月

16

日持有长期停牌股票先河环保（

300137

）、东方国信（

300166

）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总计为

0.25%

；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14

年

6

月

16

日持有长期停牌股票先河环

保（

300137

）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总计为

0.02%

；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证券投资

基金截至

2014

年

6

月

16

日持有长期停牌股票先河环保（

300137

）估值调整对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

响总计为

0.02%

；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06月 17日

证券简称：国通管业 证券代码：600444� � � �公告编号：2014-031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3

年

12

月

16

日接第一大股东合

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通知，目前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5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2

月

17

日起停牌不超

过

30

日。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4

），经本公司申

请，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1

月

16

日起继续停牌

30

日。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8

），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2

月

17

日起继续停

牌

30

日。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1

），经本

公司申请，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

30

日。

2014

年

4

月

15

日，本公司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

案

>

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起复牌。

自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审计机构正在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盈利预测审核； 评估机构正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

进行评估；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正在继续开展本次重组的尽职调查及相关申报材料制作工作。

目前标的公司的审计结果、盈利预测审核结果以及评估结果尚未完成，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根据

审计结果、盈利预测审核结果以及评估结果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

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30

日发布一次有关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履行第二次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及向有关上级主管和国资监管部门进行

请示、中国证监会核准等多项程序，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318� � �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2014-05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久立特材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周志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86,

850,349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9.89%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86,850,349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王锦秀、阮曼曼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

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6月 16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19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转增

1

股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20

日

●

除权（除息）日：

2014

年

6

月

23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14

年

6

月

24

日

一、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详情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临

2014-014

号公告）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

2013

年度不再派发现金股利，以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股本

556,000,000

股为基准，以资本公积金（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股份

556,

000,000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1,112,000,000

股。

三、转增股本实施时间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20

日

除权除息日：

2014

年

6

月

23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14

年

6

月

24

日

四、转增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转增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95,850,000 95,850,000 191,700,000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375,500,000 375,500,000 751,000,000

合计

471,350,000 471,350,000 942,700,00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

股

84,650,000 84,650,000 169,300,000

股份总额 合计

556,000,000 556,000,000 1,112,000,000

七、实施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

实施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1,112,000,000

股摊薄计算的

2013

年度每股收益为

0.63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联系人：邓夏恩、刘飞

联系电话：

0754-88118555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06� � � �证券简称：物产中拓 公告编号：2014-49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

2014

年

5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物产集团”）《关于增

加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对该临时提案进行了审核，并同意将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予以审议（具体内容

详见

2014

年

6

月

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46

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

2014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

。

（

2

） 网络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

：

30

—

11

：

30

， 下午

13

：

00

—

15:00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5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4

年

6

月

16

日下午

15

：

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湘域中央

1

号楼公司

428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仁军先生。

6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5

日

(

星期四

)

。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7

人，代表股份

214,466,021

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64.87%

。

其中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86,672,718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的

56.46%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3

人， 代表股份

27,793,303

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8.41%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谢勇军、唐建平律师对本次大会

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与关联方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12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28

公告）；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物产集团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物产集团回避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

、 审议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5

月

23

日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38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4,396,8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7%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会议选举张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3

、 审议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5

月

23

日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42

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监事的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即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举

的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

1

）选举刘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88,055,7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87.6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弃权

26,410,3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12.31%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2

）选举徐于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88,040,3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87.6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弃权

26,425,7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12.32%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会议选举刘炯先生、徐于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4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5

月

23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40

公告）；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物产集团的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物产集团回避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

、 审议 《关于拟托管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四川浙金钢材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5

月

23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41

公告）；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物产集团的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物产集团回避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6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上《物产中拓章程》）；

表决情况：同意

214,396,8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7%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6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上《物产

中拓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

214,396,8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7%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15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4,396,8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7%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15

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物产集团回避了表决，其他参会股东对本议案内容逐项

表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方案如下：

（

1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

核准后的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物产集团、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弘基金”

)

、四川博宇国际经

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博宇国际”

)

、长沙合众鑫荣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合众鑫荣”

)

及长沙合

众鑫越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合众鑫越”

)

。

上述发行对象中，物产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合众鑫荣和合众鑫越系公司及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人员等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天弘基金和博宇国际系机构投资者。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

股票。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4

年

2

月

25

日

)

。 本次发行价格为

7.35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7.35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5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08,843,536

股。 其中，物产集团认购股份数为

27,210,884

股，天弘基金认

购股份数为

51,944,489

股，博宇国际认购股份数为

20,408,163

股，合众鑫荣认购股份数为

5,560,000

股，合

众鑫越认购股份数为

3,720,000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及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6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7

）募集资金的金额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80,000

万元人民币（含发行费用），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8

）上市地点

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

配利润。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已获得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中国证监会

核准，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10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公司

2014-16

公告）；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物产集团的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物产集团回避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1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上公司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4,396,8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7%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2

、审议《关于公司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15

公告）；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物产集团回避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3

、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17

公告）；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物产集团回避了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1,899,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89%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1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4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19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4,396,8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7%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5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4-15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214,396,8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7%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6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上

《物产中拓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修正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4,396,8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99.97%

；反对

69,16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网络投票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工商

银行

－

汇

添富成长

焦点股票

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工商

银行

－

汇

添富美丽

30

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羊稚文 羊倩 周蓉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

司

－

汇添

富策略回

报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

账户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

司

－

汇添

富逆向投

资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周杏英 周瑞竣

出席股

数（股）

7,515,948 6,000,000 3,900,270 2,852,495 1,349,005 1,187,809 1,091,500 699,950 563,300 560,900

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3.01 1,091,500

股

3.02 1,091,500

股

4.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5.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6.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7.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8.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1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2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3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4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5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6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7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8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9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1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3.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4.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5.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6.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谢勇军、唐建平；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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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在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湘域中央

1

号楼四楼公司总部

428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8

人，实际

出席会议董事

8

人

(

其中

: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3

人，分别为：吕洪仁先生、乔文骏先生、黄政云先

生

)

，监事会

5

名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袁仁军先生主持，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选举张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张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附件：

张飚：男，汉族，

1969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浙江元通汽

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浙江物产元通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证券代码：000906� � � �证券简称：物产中拓 公告编号：2014-51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在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湘域中央

1

号楼四楼公司总部

428

会议室召开。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应出席会议监事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人，与会监事一致同意推举刘炯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刘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该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选举徐于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副主席

该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刘炯先生、徐于杭先生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0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附件：

刘炯：男，汉族，

1956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山东苍山人，大专，经济师。 历任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

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现任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外派监事二组组长，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徐于杭：男，汉族，

1956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浙江物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浙江物产

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外派监事二组副组长，物产中

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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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7.35

元

/

股调整为

7.30

元

/

股。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

109,589,037

股。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

2014

年

6

月

16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方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2

月

25

日、

2014

年

6

月

1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公告）。根据此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2014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预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决定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30,605,8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16,530,290.1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送

红股，不实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4

年

6

月

7

日，公司公告了《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6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4

年

6

月

13

日。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上述分红派息方案，现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进行调整，调整情况如下：

（一）发行价格调整

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7.30

元

/

股。

计算公式：调整后的发行价

=

（调整前的发行价

-

每股现金红利）

/(1+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7.35-0.05)

/(1+0)=7.30

元

/

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二）发行数量调整

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调整为

109,589,037

股，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 其中，物产集团认购股份数为

27,397,259

股，天弘基金认购股份数为

52,300,273

股，四川博宇认

购股份数为

20,547,944

股，合众鑫荣认购股份数为

5,598,082

股，合众鑫越认购股份数为

3,745,479

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

调整前的发行数量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109,589,

037

股（取整数）。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2014年 6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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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热电厂被环保部列入脱硫设施存在

突出问题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环保部公告情况

2014

年

6

月

11

日，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对

2013

年脱硫设施存在突出问

题企业予以处罚的公告》，其中公告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的热电厂，主要内容为：

"

该厂现有

4

台

15

万千瓦燃煤火电机组，分别在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间建成投运，采用石灰石

-

石膏

湿法脱硫工艺。 经核查核实，该公司

1#

、

2#

机组脱硫设施长期停运，烟气直排。

2013

年企业发电量

33

亿千

瓦时， 煤炭消耗量

169

万吨， 燃煤平均硫分

0.8%

，

1#

、

2#

机组综合脱硫效率

0%

， 全厂二氧化硫排放量

14856

吨。

"

二、公司自查情况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泰矿冶

"

）热电厂位于阜康市重化工工业园东区，现有

4

台

15

万

千瓦发电机组，同步建设投运一炉一塔石灰

-

石膏湿法脱硫设施，烟气不设旁路，脱硫装置随主体发电机组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并配套安装了

10

套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发电机组自投入运行以来已实

现二氧化硫达标排放。 中泰矿冶在线监测系统自投用以来频繁出现故障，致使脱硫烟气指标监测系统不正

常，导致该厂的二氧化硫排放含量数据未有效上传至当地环保监察部门。 为确保监控脱硫效果，中泰矿冶

指定专人定期进行实地监测，并将检测数据上报当地环保部门。 中泰矿冶已于

2014

年

5

月将原有

10

套烟

气在线监测系统拆除重新更换，目前已完成调试，正在进行与环保部门数据上传联网工作，此项工作完成

后可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正常上传至当地环保监察部门。

三、整改计划及措施

针对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对

2013

年脱硫设施存在突出问题企业予以处

罚的公告》，我公司将积极与环保部门沟通说明中泰矿冶热电厂脱硫装置的实际运行情况，并抓紧进行与

环保部门数据上传联网工作，确保将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正常上传至当地环保监察部门，积极办理脱硫环

保验收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该事项仍在调查中，环保主管部门将根据调查核实结果下发最终的处理结果，具体影响将在最终的处

理结果下发后确定。

公司将持续公告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认真吸取教训，严格按照国家的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环保工作，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公司就本次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深表歉意，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4-057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到期归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泰化学

"

）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15

亿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详细内容见

2013

年

11

月

8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78)

。

根据公司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司使用

24,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发行的国开

2013001

号银行理财计划产品。 详细内容见

2013

年

12

月

1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95

）。

2014

年

6

月

13

日，上述资金

24,000

万元及理财收益

7,419,616.44

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该理财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4-058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29

日，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发行

15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其中批准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5

亿

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014

年

6

月

13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4

年

6

月

3

日

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4]PPN284

号），接受本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下简称

"

定向工具

"

）注册。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发行定向工具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本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定向工具，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6

个月内完成。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4-047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以

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014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 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董事王芸、金惟伟以通讯表决方式表决），公司

3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进度

及与各大银行的长期合作关系，公司董事会决定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春分行、中信银行南昌分行、招商银行南昌分行高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本次开设募集

资金专户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上述四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存储、管理

本次募集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与专户银行将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并依据有关规定配合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工作。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予以

公告。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

"

陶瓷土的开采、开发和销售；

"

。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因公司经营范围拟发生变更，现拟将《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动

机、发电机及发电机备、水轮机及辅机、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专用设备、建筑工程用机械、模具、金属

制品的制造、销售；除国家汽车目录管理以外的电动车辆的制造和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机械

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技术服务；房屋及设备租赁；经营本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修改为

"

电动机、发电机及发电机备、水轮机及辅机、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专用设备、建筑工程用

机械、模具、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陶瓷土的开采、开发和销售；除国家汽车目录管理以外的电动车辆的制造

和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的批发、零

售、技术服务；房屋及设备租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以上项目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并委托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变更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6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

司章程》。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